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普達特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TIVE TECHNOLOGIES COMPANY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並於開曼群島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50）

(1)遷冊、更改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及註冊辦事處；及

(2)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新細則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一日的通函（「該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

議遷冊及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新細則。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遷冊、更改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及註冊辦事處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已取得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頒發之終止存續證書及開

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頒發之存續註冊證書，並已於百慕達終止存續，及根據開

曼群島法律於開曼群島正式以獲豁免公司形式存續。遷冊已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十七日生效。自遷冊生效起， ( i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已更改為 Cricket Square ,

Hutchins Drive, P .O .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及

(ii) Conyers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地址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 .O .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於開曼

群島的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仍為本公司於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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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新組織章程大綱及新細則

自遷冊生效起，根據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及採納的新組織

章程大綱及新細則已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生效。

承董事會命

普達特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劉二壯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即劉二壯博士

（主席）、譚崛先生及劉知海先生；一名為非執行董事，即曹霄輝先生；及三名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葛艾繼女士、周承炎先生及王國平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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